
温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文件 

温卫发（2019) 148 号 

温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

关于规范医疗机构非医疗转运服务工作的 

通 	知 

各县（市、区）卫生健康局、浙南产业集聚区民政卫生和计划

生育局，温州医科大学附属吝医院、各市级医疗单位： 

为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、多元化健康服务需求，引导

和规范我市医疗机构非医疗转运服务工作良性发展，现就相关

工作提出以下要求，请各地各单位认真贯彻落实。 

一、思想高度重视。规范医疗机构非医疗转运工作，是提

升现代医院管理水平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深化医疗服务领域“最

多跑一次”改革的重要载体，也是践行“以病人为中心”理念

的重要体现。各地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和各级各类医疗机构要提

高思想，统一认识，高度重视医疗机构非医疗转运服务。各医

疗机构要确定分管领导和职能科室，医务科和后勤管理科室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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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司其职，各尽其责，共同做好这项工作。 

转运服务对象。医疗机构非医疗转运服务对象，主要

指在医院诊治后康复出院、前往养老院等非医疗机构或临床放

弃治疗回家，途中不需提供医疗服务的患者。转运包括市内短

途转运和跨省市长途转运。 

转运服务主体。非医疗转运服务不属于医疗服务，主 

要采取社会化运营，由经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注册登记，依法具

有运营权的院后运送公司承担。医疗机构在保障本院医疗转运

需求的基础上，可使用自备救护车参与非医疗转运服务。院前

急救机构和急救网络医院不得将院前医疗急救救护车用于非医

疗转运服务。 

转运服务收费。医疗机构使用自备救护车开展非医疗 

转运服务，提供服务前应与患者或患者委托人签署书面协议， 

由需方自愿选择。服务收费可参照特需医疗服务项目进行收费， 

项目名称为“救护车使用费”。医疗机构要增加价格透明度， 

价格等信息应在执行前 10 个工作日起在其网站、服务场所等醒 

目位置公示，接受社会监督。社会机构开展非医疗转运服务， 

由服务提供主体明码标价、自主定价。 

转运服务引导。医疗机构应指定相关科室统一受理患

者或患者委托人非医疗转运服务需求，合理做好患者转运引导

工作。针对服务需求，先由本单位自备非院前救护车予以转运；

超出本单位转运能力的，引导患方联系具有非医疗转运资质的 

2 



社会化服务单位承担转运服务。市急救中心接到类似服务需求， 

应合理引导或提供医疗机构非医疗转运受理电话号码，以便患

方联系。 

规范非医疗转运社会化服务行为。各医疗机构根据日

常非医疗转运需求，自主设定本院非医疗转运服务单位基本条

件，对经审核满足基本条件的社会化服务单位纳入外包服务或

进行登记管理，签订服务协议。医疗机构加强对协议服务企业

管理，建立健全非医疗转运服务满意度调查机制，包括针对出

院病人随访时增加对非医疗转运服务的满意度评价项目，以及

针对协议服务企业人员资质、车辆要求、规范操作等方面的不

定期抽查考核，对发现的问题及时向签约服务企业进行反馈， 

督促其整改；对病员反映意见较大，整改无效的签约服务企业

终止服务协议。 

加强病区内非医疗转运服务管理。医院要加强医院病

区管理，及时开展病区内小广告清理，劝退不明身份分发小广

告的人员，确保病区整洁有序。医院加强医院内医务人员、护

工、保姆等人员的管理，不得向不具备运营资格的个人、单位

透露病员信息；对医院内部工作人员存在利益输送行为的，一

经发现立即依法依纪严肃处理。协议服务企业在遵守医院病区

相关管理要求前提下，可在病区内指定位置摆放宣传资料，内

容限于服务项目、服务流程、收费价格、服务号码、投诉电话。 

规范非医疗转运车辆出入和停放。医院应对全市院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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急救机构和已签订协议服务企业的非医疗转运车辆牌照进行登

记备案；对于出入院区的非备案转运专用车辆进行查询，发现

违规接送患者或不明来源的救护车，及时报告相关部门进行处

理。医院应在院内设立固定的非医疗转运车辆的停车位，并标

有明显的标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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